2026年汛期暑期宁夏交通运输厅
重大事故隐患典型案例（十七）

1.5月14日，盐池县交通运输局在隐患排查工作中发现，宁夏天豹交运集团有限公司盐池分公司某客运车辆驾驶员处的挡风玻璃存在多处裂纹。根据《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第三条第（二）款“使用报废、擅自改装、拼装、检验检测不合格（含未在有效期内）以及其他不符合国家规定的车辆装备、设施设备等从事经营活动的”规定，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bookmark: _GoBack]2.5月16日，西吉县交通运输局在隐患排查工作中发现，宁夏公路桥梁建设有限公司国道309线西吉县城过境段公路工程施工一标段，龙门吊校验证书失效仍继续使用。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 e条“室外工作的轨道式起重机械抗风防滑装置缺失或失效的”规定，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3.5月19日，灵武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在隐患自查工作中发现，公司12辆客运车辆耐震压力表检验已超期仍继续使用，根据《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第三条第（二）款“使用报废、擅自改装、拼装、检验检测不合格（含未在有效期内）以及其他不符合国家规定的车辆装备、设施设备等从事经营活动的”规定，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4.5月22日，宁夏敦慧工贸有限公司在隐患自查工作中发现，公司某车辆存在超速行为且超过一个月未处理。根据《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第三条第（三）款“所属经营性驾驶员和车辆存在长期‘三超一疲劳’（超速、超员、超载、疲劳驾驶）且运输过程中未及时提醒纠正、运输行为结束后一个月内未严肃处理，或所属经营性驾驶员存在一次计10分及以上诚信考核计分情形且未严肃处理仍继续安排上岗作业的”规定，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5.5月22日，石嘴山市交通运输局在隐患抽查工作中发现，宁夏润泰运输有限公司2辆车逾期未审验，但仍执行运输任务。根据《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第三条第（二）款“使用报废、擅自改装、拼装、检验检测不合格（含未在有效期内）以及其他不符合国家规定的车辆装备、设施设备等从事经营活动的”规定，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